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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田林县隶属百色市，辖5镇9乡，165个行政村，3个社区，总人口26.5万，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医疗卫生健康资源短缺。近年来，该县通过积极探索乡村医生管理模式改革，着力补齐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短板，基层卫生健康能力持续提升，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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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强基层
助推乡村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田林县现有村级卫生室145个，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达标率100%。全县在岗乡村医生148人，取得执业助理医师8人、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2人、主管护师1人、护士3人、乡村医生执业资格134人，到龄退出并享受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的人员218人。近年来，田林县积极探索乡村医生管理模式改革，着力补齐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短板，提升基层卫生健康能力，为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贡献。
一、主要做法
（一）落实补助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
田林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百色市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系列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并将政策文件落地落实。
1.制定乡村医生工资财政保障政策。田林县委、县政府印发《田林县加强乡村医疗卫生队伍待遇保障实施方案》，明确在职乡村医生工资按照村民委副主任补助标准落实财政补助，每人每月1400元，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学历、执业资质、职称等要素执行差异化工资补助，按月发放，基本工资随村民委副主任补助浮动同步调整，该项政策从2019年5月起执行，覆盖在岗村医生148人，年财政拨付工资总额264.72万元。
2.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政策。乡镇卫生院将40%的任务量交由村卫生室承担，年初与乡村医生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年度工作任务。对乡村医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按服务人口、年度项目人均补助标准核算补助总额，实行“当年预付、次年结算”的办法，于每年6月底前按不少于当年补助资金的60%预付，每年12月底前将当年补助资金全额预付，于次年2月底前根据绩效考核情况结算上年补助资金。
3.制定一般诊疗费补助政策。村卫生室开展医疗服务的一般诊疗费由3.5元提高到6元，其中1元由患者个人支付，5元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支付，由乡镇卫生院统一向医保部门报批，全额拨付给乡村医生。
4.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补助。在年人均15元的基础服务包服务经费中，乡镇卫生院服务团队与村医生按8:2的分配比例补助村医生，该项补助经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后发放。
5.落实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政策。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妥善解决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政策，县财政按比例足额落实配套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到龄退出人员发放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截至2021年8月，全县享受乡村医生养老生活补助人员共218人，年补助金额为102.1万元。
6.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政策。该项补助资金来源为国家专项转移支付，按照服务人口人均4元标准拨付，自治区按每年每个村卫生室1800元进行定额补助，县财政按每年每村1200元予与定额配套补助，经乡镇卫生院专项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发放。
（二）强化监督管理，保证医疗服务质量。
1.强化乡村医生培养。建立乡村医生培训考核制度，每年组织不少于2次的在职人员岗位集中培训；选派乡村医生到乡镇卫生院跟班学习、到县级医疗机构免费进修，乡镇卫生院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对村医生进行业务、信息化管理等培训，确保每名乡村医生年内培训学时达2周以上。
2.强化绩效考核制度。制定《田林县乡村医生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田林县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考核指导意见》，细化考核评分体系，对村卫生室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价，注重考核结果应用，将考核结果作为补助发放、人员准入主要依据。
3.建立乡村医生准入、退出机制。制定《田林县乡村医生岗位聘用管理办法》，明确乡村医生聘用条件、聘用程序、工作要求、工作待遇、退出情形等，聘用的乡村医生实行“乡管村用”制度。
4.加强督促检查。县卫生、财政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建立定期的督查制度，加强对落实乡村医生补偿政策、村卫生室业务运行情况的督促检查，督促检查与有效整改紧密结合，推动全县基层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实施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十三五”期间，田林县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向上级争取村卫生室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累计投入1320万元，通过新建、扩建、修缮完成145个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建设，面积均达80平方米，实现四室以上分设。投入580万元补齐村卫生室基本医疗设备145套，投入362.5万元为村卫生室配备电脑、打印机、网络等信息化设备145套，配备“村医通”医保报销设备145台，村卫生室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群众就医环境明显改善。
2.壮大乡村医生队伍。田林县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作为推进医改一项重点工作，充分利用国家实施乡村医生培养有关政策，通过与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签约定向培养方式培养一批与田林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适应、符合田林县农村卫生事业发展需求的乡村医生队伍。2015-2020年共选送农村医学专业免费定向生110人，已毕业并定向安排上岗73人，目前还在校就读37人。通过定向培养，进一步优化了乡村医生年龄、学历结构，确保了全县乡村医疗保障覆盖面。
二、工作成效
（一）有效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共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共165个，148名乡村医生入户开展服务。全县脱贫户、监测户累计签约人数20695户86250人，其中脱贫户20243户84626人（含脱贫不稳定户295户1210人，突发严重困难户102户361人），监测户849户3195人，签约率100%。对四大慢病患者提供一年四次随访服务。
（二）基层诊疗服务能力提升。村卫生室配备有30种以上国家基本药物，对辖区群众提供常见病诊治，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有效配合乡镇卫生院对危重病人提供转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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